白山市江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征集纠治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坚决整治执法领域侵害企业，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江源区住建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纠治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

一、征集范围
1.违规异地执法问题。无正当理由跨区域执法；违规实施异地行政检查，异地执法协作程序不规范等问题；采取“钓鱼”执法等手段将外地案件纳入自身管辖范围，搞利益输送，为企业站台护短、徇私枉法等违纪违法行为。

2.趋利性执法问题。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指标，以罚增收、逐利执法；发现企业问题“一罚了之”、以罚代管，在行政执法中选择性执法，对违法行为区别对待，偏袒特定对象。利用执法职权收受礼金红包、刁难企业、吃拿卡要、谋取利益，以及将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行政执法行为与个人或部门存在利益输送等行为。

3.乱收费问题。超越法定权限收费，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公示项目收费不规范，继续收取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收取费用后不提供或不充分提供相应服务；变相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有偿服务、指定购买；不按要求执行国家和地方已出台的惠企收费政策等情形。

4.乱罚款问题。超出法定权限或范围进行罚款；未规范执行裁量权基准，随意进行大额顶格处罚；重复处罚；罚没收入异常增长；过度罚款，不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给予减轻处罚、免予处罚，类案不同罚、过罚不相当、畸轻畸重等情形。违反“收支两条线”规定，罚没收入不按规定或未按时上缴国库等情形。

5.乱检查问题。不具备行政检查主体资格实施检查；未按照公布的行政检查事项和标准实施检查；执法程序不规范，检查前不备案、检查时“不亮码”、不使用执法记录仪、检查后不填报结果等问题；对同一事项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增加企业负担。因害怕担责，不开展执法检查或在执法检查中发现问题不予处罚，对企业合理诉求敷衍推诿、久拖不决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

6.乱查封问题。无审批手续的乱查封、乱扣押、乱冻结；查封与案件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重复查封；超期查封；违规使用或处置查封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等行为。

二、问题线索受理方式

投诉举报电话：0439-3729512

投诉举报邮箱：jyqzjjzhs@163.com
投诉举报地址：白山市江源区和谐大街2471号

白山市江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编：134799）

三、注意事项
1.提倡实名举报，需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有效身份证明，以及问题发生的时间、地点、涉事单位及人员、具体事实、相关证据(票据、文书、录音录像、聊天记录等);

2.举报内容需客观真实、线索清晰，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3.已进入行政复议、司法诉讼或纪检监察程序的问题线索，不再重复征集。

欢迎广大市场主体，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督，如实提供问题线索，共同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受理单位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个人信息及举报内容，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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